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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共水域社会治理研究
———以太湖水域政区调整为例

李 伟

〔摘要〕1949年后设置的水域政区，是中共水域社会治理领域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1958 年至

1961年，统一管理太湖的水域政区以及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制度，切断了太湖渔民与沿岸各地的社会

经济联系，渔民纷纷流出。1961年后，分县设置的水域政区与调整后的集体化制度相结合，将渔民组

织起来，并恢复了水陆、渔农联系。中共早期按湖设治，倾向于将湖泊从陆地中分割出来设置水域政

区统一管理，后来因地制宜地设置水域政区，对水域社会的治理逐渐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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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CPC Social Governance of Water Areas in the 1950s and 1960s:
Taking the Adjustment of Lake Taihu Administrative District as an Example

Li Wei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water area administrative districts after 1949 was an important CPC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terms of the social governance of water areas． From 1958 to 1961，the water area administrative dis-

trict managing Lake Taihu was combined with the highly centralized People’s Commune system，which cut of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ties of Taihu fishermen with the coastal areas and resulted in an outflow of fishermen． After

1961，the water area administration，set up by the counties，was combined with the adjusted collectivization sys-

tem，thus not only organizing fishermen but also restoring land-water links and links between fishing and agricul-

ture．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CPC governance of lakes tended to separate the lakes

from the land and to provide unified management of the water area administrative districts． Later，the water area

administrative districts were adapted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governance of water-area society gradually

matured．

水域政区是专门针对水域社会设置的行政区划，它不仅是中国行政区划史上一种全新的政区
形态，也是中共在水域社会治理上的制度创新。民主改革、合作化等政治运动与专门管理水域的政
区相结合，使水域社会接受了革命洗礼，发生了巨大变化，也由此凸显了国家权力在水域社会的存
在。以水域政区为切入点，可以探讨中共在水域社会治理、行政区划等领域治国理政的经验得失。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1949 年后设置的水域政区特别值得关注，并对苏北的水域政区作了专题
研究①。还有学者梳理了 20 世纪 50 年代全国范围内水域政区的设置②，注意到了民船民主改革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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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运动对太湖、闽江下游、鄱阳湖水域社会的影响①。总体而言，既有研究大多集中于水域政区设
置情况的梳理，以具体水域政区设置来讨论水域社会治理的研究并不多见。关于新中国成立后水域
社会的研究，往往将政治运动与水域政区分而治之，但事实上政治运动的开展要依赖具体的水域政
区等专管机构，水域政区在不同政治运动形塑的管理制度中发挥的作用也不相同。只有将二者结合
起来，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共的水域社会治理。

江浙两省关于太湖的水域政区设置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太湖是我国第三大淡水湖，水域辽
阔，渔民众多。新中国成立后，针对太湖渔民长期无组织、无管理的状态，中共相继设置了统一管
理沿湖江苏宜兴、武进、无锡、吴县、吴江以及浙江吴兴、长兴等地渔民的水域政区。但在 20 世
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很多太湖渔民离开隶属江苏省苏州专区吴县的水域政区，返回原籍生产，
引发沿湖各地的渔业纠纷，乃至最后调整了太湖水域政区建制。本文拟结合民主改革、合作化等政
治运动后形成的管理制度，通过对太湖水域政区设置的研究，分析这一时期中共对相对陌生的水域
社会的治理。

一、新中国成立后的太湖水域社会

由于太湖水域人群长期处于边缘社会，文献资料非常稀少。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政府虽然
对水域人群有一定的管理，但其面貌十分模糊。这种状况在新中国成立后发生了改变。

随着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政治运动的完成，新生政权越来越重视水域社会。中共中央提
出: “不少地主、恶霸与反革命匪特潜伏于水上民船和渔民之间，利用渔民、船民不满情绪进行活
动，这也是很自然的。各地党委特别是华东、中南地区党委必须重视此事，立即采取适当步骤，大
力争取渔民，发动渔民进行民主改革，肃清潜伏反动势力，并逐步恢复与发展渔业生产，以配合全
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但是，渔民 “漂流水上、居住分散、情况复杂”，各地党政机关又将主要精
力放在陆地上的种种工作，而且 “江湖又多毗邻各专、县之间，彼此管理也确有不便”。没有专门
的水上行政机构管理，绝大部分水上人群 ( 包括渔民、船民等)， “至今仍处在无领导无组织状
态”。总之，开展民主改革运动，就要对水上人群进行政治改造。1952 年 11 月，中共中央指示各地
发动渔民进行民主改革，同时设置水域政区，基本方针是 “按湖设治，较大湖沼设渔民县，小者设
渔民区、渔民乡”，沿海则根据捕鱼区域，“以一个港口为中心划分渔民县、渔民区”。②

当时的太湖水域 “有四个渔民小组长是惯匪。渔民文化很低，封建迷信思想浓厚，百分之九十
五以上是文盲，太湖杨湾港一千六百六十二个渔民中识字的仅三人，渔民称之谓 ‘圣人’。政治认
识模糊，许多渔民还不知什么叫 ‘抗美援朝’，认为 ‘太湖就是中国’。治病都是依靠 ‘放猖’的
迷信办法。苏南地区，渔民信天主教的约占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渔民中的纠纷，都由教会来调解处
理，会长实际已成为渔民的统治者”③。也就是说，水域社会仍然保持原有的社会结构，水上渔民没
有和陆地居民一样经历政治运动，接受革命洗礼。但是，水域社会千百年来无组织、无领导、较为复
杂的状态，在新中国成立后显然已不可能继续存在，设置政区进行统一管理成了新生政权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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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太湖水域政区的设置有一个变化的过程。1949 年 7 月，中共苏南区党委、行署、军区成
立太湖区剿匪委员会，并设太湖剿匪指挥部、太湖区行政办事处。太湖区行政办事处为县级机构，
隶属苏州专区，主要任务是协助指挥部开展剿匪工作。1950 年，原属吴县的东山、西山、横泾三区
及武进县马山区划归太湖区行政办事处，浙江省所辖的太湖水域和渔民在这一年划归苏南行署区。
至此，太湖行政办事处的管辖范围扩大至太湖全部水域及其岛屿，仍为县级机构，隶属苏南行署区
苏州专区，党组织为中共太湖工作委员会。1951 年 6 月，中共太湖工委、太湖区行政办事处被撤
销。在开展民船民主改革运动前的 1952 年 7 月，太湖办事处成立，仍隶属苏南行署区苏州专区，
辖东山、西山两区和太湖全部水域及其岛屿，党组织同样叫作中共太湖工作委员会。这一时期的太
湖水域政区一直以办事处等非正式的形式存在，说明中共对水域社会的管理还没有形成比较稳定的
思路。直到 1953 年 5 月，太湖办事处才改为正式的政区形式———震泽县，隶属江苏省苏州专区，
管辖太湖全部水域及吴县横泾区、武进县马山区。1954 年 6 月，马山区划归无锡市。1959 年 4 月，
撤销震泽县，将其并入吴县。① 虽然震泽县被撤销，但太湖水域及该水域内的渔民仍然由江苏省苏
州专区吴县太湖公社统一管理。

20世纪 50 年代初，随着中共强有力的水域政区化和水上民主改革等政治运动的开展，太湖水
域社会的面貌得到了比较清晰的呈现。1952 年 7 月 4 日，中共太湖工委在建立太湖水上组织的报告
中指出: “全湖共有大小渔船约 6150 条，渔民约 41000 人，大体可分为纯渔 ( 约 2500 条船，20000
人) 、半渔半农 ( 约 3500 条船，20000 人) 、渔商 ( 约 150 条船，1000 人) 三类，这批渔船除大船
( 主帆为七帆的) 102 条，银鱼船 ( 三帆、四帆的) 250 余条活动于全太湖外，其余船只都分布在
沿湖港口，属陆地区乡管辖，但陆地一般都未在渔民中进行过工作。另外还有一部分苏北、皖北、
山东等地渔船，春去秋来，至太湖捕鱼，无人管理，其情况甚为复杂。”② 值得注意的是，除大船、
银鱼船的渔民外，绝大多数渔民包括纯渔民在内，在地缘上都围绕沿湖港口生产生活，对陆地的依
赖仍然十分明显。这份报告对纯渔民数量的统计存在问题，后来太湖工委承认: “解放三年来，对
太湖渔民的户数、人口、船只以及港口的诸种数字，只是大约估计，没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数字”，
最近 “已将这些数字基本上弄清了，全太湖纯渔民共计 2673 户，12250 人，船只 3159 条”。两者比
较，纯渔民人数几乎减少过半，船只却增加不少。渔民的生活，虽然 “一般是比较苦的”，但根据
其拥有船只和捕捞工具等情况又可以分为三类: 大船、银渔船 “生活比较好”; 小船中的一部分，
“因船只好，工具齐全，生活还尚可维持”; 另外一些小船渔民，“因船破，工具简单或缺少，生活
很难维持。一日不捕鱼，即没饭吃”。③

除了经济状况，在中共的群体区分中，政治上的表现也非常重要，而政治上的表现往往和渔民
经济生活的好坏及流动性直接相关。“渔民政治情况，总的是比较复杂的。以船来分，小船复杂，
银渔船 ( 中型) 亦有些问题，大船一般是没有什么问题。在渔民中，生活好的和流动性不大的问题
较少，生活差、流动性又大的问题较多。但多属于经济性的土匪和小偷”④。政治复杂，主要指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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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土匪和宗教活动。如果按渔民的生产帮派及地区港口来区分，情况则更加复杂。
就在中共对水域社会的治理越来越深入之时，发生了吴县太湖公社统一管理的太湖渔民返回江

苏、浙江原居住地生产、生活事件。这一事件涉及太湖水域政区的设置形式和人民公社化后的管理
制度。

二、太湖渔民流出的内外因素

这一时期，有大批太湖渔民离开吴县太湖公社，流入太湖沿岸江苏宜兴、武进及浙江吴兴等
地。太湖公社新光大队是渔民流出较为严重的地区。该大队共有 4 个捕捞小队，以大钓生产为主，
共有捕捞船 141 条。流出始于 1960 年 4 月，到 1961 年 4 月共流出 52 条船。其中流入武进县雪堰公
社 32 条、潘家公社 3 条，宜兴县南漕公社 17 条。此后流出仍在继续，新光大队有些社员明确表示:
“辛苦一年，不如外流五天。”渔民主要考虑经济因素，流出船只可以到黑市上售卖渔产品，收入比
较高。①

对于新光大队渔民的流出，太湖公社解释了三个内部原因: 一是对社员政治思想教育不够，少
数社员资本主义思想日益增长。二是个别干部思想不健康，自私搞特权，闹地位。如一名副大队长
1959 年秘密动员某社员流出，1960 年上半年又动员其他社员流出。三是领导作风不深入，关心社
员疾苦不够，个别干部多占、多用、多分的特殊化作风严重。② 虽然渔民的流出与部分大队干部有
关，但个别干部存在的问题为何会引起渔民大规模的流出? 处理干部后渔民是否会因此返回?

太湖公社当然知道这种解释相当牵强，于是又将原因归结于其他方面因素。他们强调，沿湖个
别公社为解决本地区渔产品的供应，千方百计吸引新光大队渔民流入，采取提高流入渔民地位、歪
曲政策、不执行统购统销政策、降低劳动定额等多种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涉及渔民经济利益的后
两种措施。在降低劳动定额上，宜兴县的一个公社养殖场规定，渔民每月捕捞渔产品的 70%上缴、
30%自由处理。显然，这项规定并不符合统购统销政策，但对渔民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为了在经济
上吸引新光大队渔民，宜兴不仅派亲友给流入渔民送粮食等生活物资，还普遍提高他们的收入，每
割 1 担草补粮 4 两，每人补 5 亩自留地。③

湖光大队的渔民流出情况也比较严重。尽管太湖公社一再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强调湖光大队政
治不清、社会关系复杂的渔民有 49 户，占总户数的 45%，但事实上湖光大队对经济的控制比过去
要严，干部群众都不习惯。一是大队对渔产品控制太紧，渔民没有自由买卖权。该大队之前有鱼贩
子 66 户，占比高达 59%，渔民可以自由买卖捕捞到的部分渔产品，在经济上相当市场化。而人民
公社化后的 1960 年，太湖公社的渔产品上缴比例为 92%④，很多干部群众强烈要求渔产品自由买
卖。有的渔民认为渔产品上市量太少，要求 30%的渔产品可以自由买卖，“日脚⑤不好过，3 个月没
有分到钞票”。大队副书记金荣生也很不满，“现在一批社员主要在看，如果和以前一样，再控制得
这样紧，亦要走的，并且要走得一只船不剩”。而沿湖其他地区对渔产品的控制没有如此严格，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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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吴县太湖人民公社新光大队船只外流专题报告》( 1961年 4 月 2 日) ，苏州市吴中区档案馆藏，档案号 0819－2－032－
160。
《吴县太湖人民公社新光大队船只外流专题报告》( 1961年 4 月 2 日) ，苏州市吴中区档案馆藏，档案号 0819－2－032－
160。
《中共吴县太湖公社委员会关于渔船外流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1961年 6月 25日) ，苏州市吴中区档案馆藏，档案
号 0819－2－031－33。
日脚，吴语方言，日子的意思。



在宜兴县周铁公社，5 斤虾中 1 斤不上缴、值 15 元。① 周铁公社许诺 80%的上缴比例对吴县渔民很
有吸引力。

此外，在渔民经济困难时，湖光大队给予的资金帮助也很少。渔民纷纷抱怨说: “应该借几元
钱给社员买几斤油，我 3 个月只借到了 3 元钱”，“几个月没有见到一个钞票，这种日脚叫我怎样
过”，“照这样下去只有亏的日脚，没有进的日脚”②。但是，大队并非主观上不愿意帮助渔民，只
是大队收不抵支，收支相抵相差 659 元。大队虽然将钱全部分给社员，但社员还是有意见。而支出
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生产成本的上升。湖光大队 1957 年的生产成本 79583 元，占总收入的30．5%③;
1960 年 73171 元，占总收入的 47%。在总收入没有大量增加的情况下，1960 年的生产成本明显增
加，可用于分配的收入就自然减少了，影响了渔民的收入。湖光大队 1957 年分配 157148 元，占总
收入的60．5%，人均 149．4 元; 1960 年 79663 元，占总收入的 51．2%，人均 126．8 元。④ 1960 年的人
均收入降至最低点。

湖光大队生产成本的直线上升，与改变原有生产方式有关。1958 年以前，湖光大队有背网、银
鱼两个生产帮组织⑤，其中背网成本开支多、收入少，银鱼船收入多、开支少。1959 年因计算失
误，选择了纯背网生产，导致 1960 年成本开支增加，渔民收入比公社化以前要少。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公社为了照顾渔民，在 1960 年分配时免收公积金，并下拨 2600 元资金充实湖光大队，但群众
还是有意见，“我们辛苦生产了一年，为啥到年底分不到钞票”。⑥ 支出增加并不是偶然因素所致，
其他大队同样存在生产成本上升导致支出占比提升的现象⑦。

受人民公社化后浮夸风的影响，湖光大队 1959 年的产量虚高，1960 年的产量较 1959 年有所下
降，但接近此前的正常水平。该大队 1958 年完成渔产 818855 斤，120 条船平均单产 6824 斤; 1959
年完成渔产 1180032 斤，131 条船平均单产 9008 斤，比 1958 年增长 32% ; 1960 年完成渔产 830097
斤，130 条船平均单产 6385 斤，比 1959 年减产 29% ; 1961 年第一季度仅完成渔产 91178 斤，比
1960 年同期渔产 138239 斤减产 34%。⑧ 显然，1959 年的渔产总量和船只平均单产偏高，1960 年的
渔产总量和船只平均单产反而与 1958 年大体相近。因此，1960 年湖光大队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不
是产量下降，而是成本上升。

在多种因素的合力下，1961 年 4 月 12 日，湖光大队一位副书记带领 9 户渔民流出至宜兴周铁
公社附近，13 日又流出 28 户，两批共流出 37 户。该大队没有流出的渔民生产消极，有的社员下午
两点就进港休息，“混水摸鱼，投机黑市，吃鱼严重”更是普遍现象。有人 “背网生产 290 多斤，
其中在新村卖掉 90 多斤，自己吃掉 200 多斤”，集体连 1 斤都没有收到。18 日，湖光大队金荣生生
产队生产 270 斤梅鲚鱼，社员吃了很多，公司只收购了 174 斤。在湖光大队的 11 名党员中，不打算
流出的只有支书金官法、副书记芦玉林、小队长沈马宝三人，大部分党员都想流出。已经流出的部
分渔民不仅多次打电话到朱家角接洽流出事宜，还对未流出的渔民说: “宜兴县已派干部到上面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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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县太湖公社湖光大队整理摸底情况报告》( 1961年 4月 20日) ，苏州市吴中区档案馆藏，档案号 0819－2－032－128。
《吴县太湖公社湖光大队整理摸底情况报告》( 1961年 4月 20日) ，苏州市吴中区档案馆藏，档案号 0819－2－032－128。
1957年之后，湖光大队有部分社员划归其他大队，因此这一年生产成本的数据较高。
《中共吴县太湖公社委员会关于渔船外流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1961年 6月 25日) ，苏州市吴中区档案馆藏，档案
号 0819－2－031－33。按: 1957年，湖光大队分配应为 157148元，原表中写作 15148元，明显有误，同一份档案中另外
一处为 157148元。
渔民按照不同的作业方式，分帮派生产，背网、银鱼是两种不同的作业方式。
《吴县太湖公社湖光大队整理摸底情况报告》( 1961年 4月 20日) ，苏州市吴中区档案馆藏，档案号 0819－2－032－128。
《中共吴县太湖公社委员会关于渔船外流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1961年 6月 25日) ，苏州市吴中区档案馆藏，档案
号 0819－2－031－33。
《中共吴县太湖公社委员会关于湖光大队渔船外流情况的报告》 ( 1961 年 5 月 1 日) ，苏州市吴中区档案馆藏，档案号
0819－2－032－112。



涉，我们这批渔船要回去。”① 不难看出，湖光大队渔民的流出与新光大队一样，有着外力的推动。
宜兴县的吸引，完全是针对湖光大队渔民经济上存在的种种困难进行的。一是许诺渔产品自由

买卖。宜兴县周铁公社养殖场主任对湖光大队渔民金法大说: “你过来，可以三个月不交上市量，
整个银鱼汛期产量不上缴，过三个月以后只要每天上缴 5 斤，其余可以自由买卖不记账。”金法大
把这个消息传回湖光大队。不交上市量就是留私货，意味着渔民能有真金白银的收入。二是供应生
活物资和生产资料。在生活物资上，湖光大队一位渔民在没有流出之前就领到周铁公社一个月的口
粮，其余流出渔民在湖光大队先领了一个月口粮，到周铁公社后又领了半个月口粮、3 斤粮票。此
外，周铁公社还拨出现金借给流入户。在生产资料上，周铁公社答应按照一个大队 1200 只拖网、
250 个网布的标准为流入的渔民供应物资。宜兴一位大队书记说: “这批船到扞银鱼时，油可以
供应 30 斤一只船。”② 除此之外，宜兴还为湖光大队流出渔民修理渔船。

除了提供各种经济补偿，宜兴还从政治方面说明渔民返回原籍的合法性。周铁公社一位养殖场
场长动员湖光大队渔民说: “这次在苏州召开了水产会议，有中央干部参加，宜兴代表提太湖是国
家的，还是吴县的，宜兴可有份? 中央干部回答，太湖是国家的，宜兴有份。”为了让渔民安心，
宜兴甚至直接质疑这批渔民此前划归吴县的合法性，“你们过去划到吴县没有做手续，现在学习了
中央 12条指示，你们这些船可以回过来”。③

从新光、湖光两个大队看，渔民流出的内部原因是大队对经济控制得太紧，特别是渔民对于渔
产品的自留比例低，同时还出现了因生产成本上升导致的收入下降和经济困难现象。从新中国成立
初期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水产品供销的特点是多渠道、少环节，产销直接见面，自由购销，
市场调节。1956 年成立高级合作社将渔民组织起来后，为了控制资金，国家不允许 “瞒产私卖”，
各渔业生产单位对水产品进行控制。1958 年人民公社化后，生产单位对水产品的管理更加严格，捕
养水产品的 70%至 80%由国营水产公司收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自由上市买卖。④

生产成本上升还与太湖公社在渔业生产上的 “瞎指挥”有关。人民公社化前，虽然水域政区统
一管理全湖渔民，但很多渔民仍在太湖沿岸原居住地生产作业。1958 年人民公社化后，太湖公社强
行改变长期形成的基于地理环境的渔业生产习惯，导致生产成本急剧上升。新成立的太湖公社一度
按军队建制将渔民分成 5 个营进行生产，一营是大中渔船生产，二营是背网渔船生产，三营是大钩
船生产，四营为各类杂工具船生产，五营从事岸基农业生产。1958 年 10 月，太湖公社将散布在苏
州、无锡、宜兴、武进等地的网船渔民赶到东山停泊，组织渔民在苏州挖鱼池作鱼种养殖场，搞
“大兵团作战”，挖池塘劳动时渔民一律不准进湖捕鱼。挖了两三个月后，公社又安排渔民进湖捕捞
雌性鲤鱼和鲫鱼投放鱼种池中饲养。这种生产组织形式，使习惯分散作业的渔民很不适应。更为严
重的是，将各地渔民集中在一起后，渔民脱离了原来熟悉的湖中渔场、河港沟汊及沿湖沿河的市
场，很快出现捕鱼难、卖鱼难等一系列问题。⑤ 生产“瞎指挥”及过分强调生产集中，给太湖公社带
来很大损失。如 1960年夏季，新光大队由于个别干部作风生硬，强制群众虾浮搬家，结果损失了工具
2000余元，影响生产半个多月，群众极为不满，仅在这次虾浮盲目大搬家中，就流出 36条渔船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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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县太湖公社湖光大队整理摸底情况报告》( 1961年 4月 20日) ，苏州市吴中区档案馆藏，档案号 0819－2－032－128。
《关于宜兴县周铁公社动员我社湖光大队渔船外流情况报告》 ( 1961 年 4 月 20 日) ，苏州市吴中区档案馆藏，档案号
0819－2－032－149。
《关于宜兴县周铁公社动员我社湖光大队渔船外流情况报告》 ( 1961 年 4 月 20 日) ，苏州市吴中区档案馆藏，档案号
0819－2－032－149。
陈俊才、唐继权编: 《吴县水产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 247、251页。
无锡市滨湖区政协学习文史和社会法制委员会、无锡市滨湖区档案局编著: 《滨湖渔史》，凤凰出版社，2017 年，第
198页。
《中共吴县太湖公社委员会关于渔船外流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1961年 6月 25日) ，苏州市吴中区档案馆藏，档案
号 0819－2－031－33。



违背地理规律的水上基层政区设置也助长了这种风气。在太湖公社，大队的设置无视群众原来
的习惯，打乱此前的 16 个高级社，按工具性质分成 9 个大队。这种划分表面上符合生产习惯，实
则相当机械。即便使用同一种生产工具，不同地域的渔民，面对不同的水文条件，渔业生产仍然是
不同的。渔民反映，地区不习惯，地形不熟悉，对生产不利，“小船如何出大太湖”，“公社去一次，
乘船乘车，翻山越岭住旅馆，来去一次三、四天，影响生产比较大，实在不便当”。①

此外，太湖水域政区的设置与人民公社制度两个因素还导致沿湖各地渔产品供应的中断，他们
不得不吸引渔民流入来解决这一问题。1949 年前，沿湖各县渔民与陆地居民形成了相互协作的社会
经济关系。新中国成立后，相继设置了统一领导太湖渔民的太湖办事处、震泽县等水域政区，但
“对鱼货处理，除一部分上调外，其余就地收购，就地供应”，以市场为主的自由购销的社会经济纽
带并没有被割裂，太湖水域政区管辖的渔民没有流出，各地也没有吸引渔民流入。1956 年渔民被组
织起来后，震泽县强化对水产品的控制，但一直到 1959 年撤销震泽县前，“原来的渔民仍分布在沿
湖各港口生产，由公社统一领导，一部分鱼货就地供应沿湖的小集镇”。②

1959 年撤销震泽县并将该县太湖公社划归吴县管理后，统一管理全湖渔民的水域政区与高度集
中的管理制度，切断了渔民和沿岸各地的社会经济联系。由于鱼货上调任务的增加，太湖公社不仅
对水产品的控制更加严格，还改变销售办法，“生产的鱼货统由公社收购，沿湖小集镇的鲜鱼供应
逐渐减少以至没有供应”。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公社、大队为了解决本地区居民的吃鱼问题，“对渔
民实行额外优待，供应生活资料和降低渔船生产定额等办法，吸引渔民外流”。③ 此外，太湖逐渐成
为渔业出口基地后，大量渔产品还被用来出口换取外汇。太湖公社 1958 年全年收购 130464 担、占
生产总数的 79%，其中出口 37685 担、占 102582 担上调数的 37% ; 1959 年收购数上升为 154141
担、占生产总数的 82%，出口 50030 担、占 131225 担上调数的 38% ; 1960 年收购 151326 担、占生
产总数的 92%，出口 64083 担、占 122499 担上调数的 53%④。从这些数据中可以发现，人民公社化
之后，太湖公社加强了对水产品的控制，收购数、上调数、出口数都有一定的上升。特别是 1960
年，在收购数略有下降的情况下，出口数反而急剧上升，占到整个上调数的一半。

1959 年前的太湖水域政区，不隶属沿岸任何一县，却与沿岸各地保持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这
在基层水域政区的设置上也有所体现。1952 年成立太湖办事处时，围绕沿湖原有地域结构建立水上
区、乡政权。全湖共建 5 个水上区，其中三区管辖冲山、漫山、平台山一带太湖中的大船、中船，
位于太湖之中; 四区管辖自无锡县壬子港至宜兴县乌溪港一带湖面，在西太湖一带; 五区管辖自浙
江省夹浦至吴兴县小梅口一带湖面，在南太湖一带; 六区管辖吴县的横泾、越溪，吴江县的湖滨、
庙港、吴溇一带; 七区管辖东山的席家湖、渡桥，后山的杨湾、陆巷以及西山的金庭等地，在东太
湖一带。1954 年下半年，5 个水上区合并为 3 个区。三区、五区、六区合并为湖中区，包括太湖中
的大船、中船和光福、东山杨湾及吴江县大庙以西至浙江小梅等地渔船; 四区改为湖西区，管辖无
锡、宜兴、武进等西太湖一带的渔船; 七区改为湖东区，管辖吴江、吴县东太湖一带的渔民。虽然
湖中区管辖江苏、浙江两省渔民，但分设湖东、湖中、湖西三区，仍然考虑了太湖周围的地缘关
系。1956 年 3 月，虽然水上区内部不少乡镇合并，但仍然维持三区分设的格局。1957 年撤区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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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0819－2－031－33。



后，湖东区为湖东乡，湖西区为湖西乡，湖中区撤并为湖中、洞庭两个乡。当年年底，湖中、洞庭
两个乡又合并为湖中乡。虽然区降为乡，但尊重周围地缘关系的政区设置思路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
变化。1959 年，撤销震泽县，将全部渔民合并到太湖公社，划归吴县管理。① 就人口数量而言，降
低太湖水上政区的级别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将全部太湖水域和渔民划归吴县管理，改变了此前的水
域政区设置思路。

吴县太湖公社将渔民集中到公社驻地生产，除了 “瞎指挥”之外，也有割断太湖渔民和周围陆
地农民之间原有经济协作关系的意图。让渔民远离原来的 “血地”②，有利于公社完成水产品上调、
出口的任务。但这种做法造成了渔农之间关系的紧张，并给渔民生产、生活资料供应和渔船停泊带
来了很多困难③。1959 年 9 月，太湖公社向上级反映，武进县雪堰公社等地，经常有 200 余人乘背
网起网时抢鱼，每起一次网都要在网内抢捞千余斤; 甚至有少数农民带着锋利小刀、剪刀，划破网
衣，在破网处张捞鲜鱼，造成大批鲜鱼逃跑。太湖公社损失很大，仅 8 月和 9 月两个月就损失 3 万
余斤，双方为此发生了 3 次打架斗殴事件，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发展到农民上船抢鱼。④ 武进县
农民为解决吃鱼问题而被迫到吴县太湖公社的渔船上抢鱼，可见双方关系之紧张。

三、从调整经济政策到重设水域政区

因太湖公社和吴县的多次反映，渔民流出问题逐渐引起江苏省委的注意。1961 年 4 月，根据省
委指示，苏州、镇江地委和吴县、吴江、武进、宜兴、无锡等县分管农业的书记，就这批流出渔民
的去向进行协商后决定，沿湖有关地区的县委和公社党委协助太湖公社动员所有流出渔民与船只返
回原单位，但太湖公社要对割断渔民与沿湖各地社会经济纽带的做法进行调整，根据各港口、集镇
船只停泊数量和人口多少，参考历史供应习惯，以当地港口停泊的渔船生产产品的 15%至 25%，统
一安排就地销售⑤。太湖公社希望凭借省委指示迅速解决问题，但省委当时并没有改变太湖水域政
区设置的计划。

根据省委指示，1961 年 5 月 17 日至 23 日，太湖公社干部前往武进、宜兴、无锡县委，重点联
系武进县雪堰公社、宜兴县周铁公社、无锡县南漕公社，商谈外流渔民返回太湖公社的问题，但结
果很不乐观。因为有省委关于渔船归队的指示，各地县委不便直接反对。虽然宜兴县委口头上答应
按省委指示执行，却没有具体意见。该县县委书记说: “这批渔船不叫外流，叫回乡，因为周铁桥
是血地”，“渔船在民改时划给震泽管理，民改后需要不需要太湖管理，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我看还
是划给当地管有利”。他并不满足于太湖公社恢复当地部分水产品的供应，而是希望从根本上改变
吴县统一领导太湖渔民的政区设置。“由于县委态度不明朗，公社也就马马虎虎敷衍了事”。宜兴县
周铁公社书记既不表明态度，也不出面处理，而是推给公社其他领导与养殖场场长。虽然在太湖公
社的要求下召开了流出户的干部座谈会，但态度仍模棱两可。对于省委指示流出渔民返回原单位生
产，他认为从血地故乡这一点关系来说，渔民在太湖生产断绝了血肉关系。⑥ 流出的渔民显然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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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渔业史》，第 119—120页。按: 《吴县志》的记载略有不同，1953年 7月，三区、五区合并为湖中区，六区、七
区合并为湖东区。参见《吴县志》，第 94 页。《太湖渔业史》的记载较为常见，故本文采用该书记载。
当地渔民用“血地”这一词汇来称呼原籍地，表示他们与原籍地有很紧密的联系。
《关于调整太湖渔业管理体制会议纪要》( 1961年 10月 9日) ，苏州市吴中区档案馆藏，档案号 0819－2－031－104。
《中共吴县太湖人民公社委员会为请求火速帮助解决沿湖农民在太湖背网网张内抢鱼的紧急报告》 ( 1959 年 9 月 24 日) ，
苏州市吴中区档案馆藏，档案号 0819－02－0010－099。
《省委批转省林业特产厅党组关于解决太湖人民公社渔民外流问题的报告》( 1961年 4月 10日) ，苏州市吴中区档案馆
藏，档案号 0819－2－031－1。
《中共吴县太湖人民公社委员会关于动员外流渔船归队的情况报告》( 1961年 5月 24日) ，苏州市吴中区档案馆藏，档
案号 0819－2－031－15。



了弦外之音，因此都没有回队生产的计划。
武进县的雪堰公社被认为 “态度是一般的”。公社书记提了很多意见，既强调渔民和武进的联

系，“雪堰是血地，与农民关系很密切，祖宗三代在”，也表明自己的优势，“我们副食品、素菜多，

可以供应给渔民吃”，更有对渔产品缺乏的不满，“我们历来有个渔民村，民改时震泽县要去的，现
在市场上一条鱼也看不到”。他曾劝流入渔民归队，但 “渔民到太湖不习惯，他们要回血地”，直接
或间接地表明渔民与武进县的社会经济联系不应该被强制割断。这位书记还提醒太湖公社干部，要
发动群众讨论，看群众愿意去哪里。他表示，按省委指示精神，“船只归队毫无问题，可以执行”，

但这位书记也有疑惑，“按原来 130 条船 15%—25%鱼产供应呢? 还是按现在 30 条船 15%—25%供
应呢?”要求吴县和太湖公社作出具体安排后再联系。①

尽管太湖公社做了大量工作，但大部分渔民仍不愿返回太湖公社，事情陷入僵局。1961 年 6

月，太湖公社又制定新的经济政策，希望能满足渔民和沿湖各地的利益诉求。新政策适当照顾渔民
的经济利益，贯彻渔业 “三包政策”，合理安排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如 “包产到队、定额
到船、责任到人，死分活评，实奖实赔，按月兑现”② 等。这是人民公社广泛实行的 “三包一奖”

制度，但这些政策并没有回应渔民要求强烈的按一定比例自由买卖渔产品问题。

对于此前因渔需物资缺乏导致的成本过高问题，太湖公社提出，在沿湖周围渔民较为集中、船
只经常停泊的港口，增加 10 个收购供应站，收购水产品，保证上调质量，并及时供应生产、生活
资料，代销粮油等计划商品。③ 解决内部问题后，太湖公社准备将沿湖小船生产渔产品的 20%至
30%供应各地，“密切渔农关系，减少矛盾”，以免这些地区再次为解决本地区的吃鱼问题而采用种
种手段吸引渔民。小船新的上缴比例为 70%至 80%，比 1960 年的 92%有所降低。同时，他们还希
望吴县之外的地区组织一些小型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相互支持，稳定社员思想，安心太湖生产。④

总之，太湖公社愿意适当调整渔业经济政策，但希望保留统一管理全湖渔民的水域政区设置。尽管
这些措施考虑较为全面，但沿湖各地仍不愿就此止步。⑤

在核心的渔产品自由买卖上，无锡作出了很有吸引力的承诺，流入渔船没有包产任务和上缴指
标，而且按产值计算，任意高价出售。开始时，“大队抽 10%公积金，10%归社员船只保养费，4 吨
的渔船大队另贴 20 元保养费，80%分给社员”; 后来进一步调整为，“只抽 5%公共积累，95%全部
归社员”。这一措施立即得到流出渔民的欢迎，他们认为无锡 “只抽 5%公积金，95%归社员，任务
轻，价格高，生活资料多”，而太湖公社 “60%分红，包产又高，上缴任务重”。渔民当然会根据收
入分配多少决定去向，“总归拣好的地方跑”，“流来流去，回来回去就是为了二个钱! ”⑥ 无锡不仅
在经济上吸引渔民，在政治上也有所行动。该县水产公司经理告诉流出渔民: 无锡要 “把原属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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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吴县太湖人民公社委员会关于动员外流渔船归队的情况报告》( 1961年 5月 24日) ，苏州市吴中区档案馆藏，档
案号 0819－2－031－15。
《中共吴县太湖公社委员会关于渔船外流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1961年 6月 25日) ，苏州市吴中区档案馆藏，档案
号 0819－2－031－33。
《中共吴县太湖公社委员会关于渔船外流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1961年 6月 25日) ，苏州市吴中区档案馆藏，档案
号 0819－2－031－33。
《中共吴县太湖公社委员会关于渔船外流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1961年 6月 25日) ，苏州市吴中区档案馆藏，档案
号 0819－2－031－33。
《中共吴县太湖人民公社委员会关于无锡座谈会后渔船继续被拉外流的报告》( 1961年 8月 22 日) ，苏州市吴中区档案
馆藏，档案号 0819－2－031－67。
《中共吴县太湖人民公社委员会关于无锡座谈会后渔船继续被拉外流的报告》( 1961年 8月 22 日) ，苏州市吴中区档案
馆藏，档案号 0819－2－031－67。



市 ( 县) 的 270 多条船 ( 包括宪光、新光大队及太湖大队 11 生产队) 全部收回”①。当太湖公社干
部前来动员渔民归队时，该经理私下鼓动渔民起来反对②。显然，各地为了彻底解决渔产品缺乏问
题，要求收回渔民和船只，设立属于自己的水域政区。

随着渔民的流出愈演愈烈，调整太湖水域政区设置成为必然。太湖公社在调整经济政策时已注
意到这一问题，他们计划在作出部分让步后，坚持统一管理，维持完整的太湖水域政区。其中，新
光、东风两个大队有 37 条船，常年在武进县雪堰和宜兴县乌溪周围内河生产，“根据生产地区，不
适宜我社管理，进行协商，通过手续可以划给当地管理”; 凡是在太湖生产的船只，“仍维持现状，
一律不划”。之所以不划，是为了减少矛盾，有利于生产发展，解决历史遗留的争夺渔场问题，以
及大船流动工具与小船固定工具、行船与养殖的矛盾。③ 其实，太湖水域牵涉江苏、浙江两省多地，
完全可以通过设立渔业管理委员会等方式解决类似问题，并非只有将渔民划给吴县统一领导这一种
办法。

太湖公社还承诺部分改变不合理的行政区划，初步计划以 1957 年的 3 个大乡为基础，将太湖
公社分为两个公社，东片光明、红光、火箭 3 个大队为 1 个公社、共 1091 户，中片和西片 6 个大队
为 1 个公社、共 1325 户，以减少大小船之间的矛盾。至于 “规模过大，距离太长”的 3 个生产大
队，划为 7 个大队。在 65 个生产队中，有 24 个规模适中，41 个规模过大、帮别复杂、经济悬殊。
公社准备按作业帮组 ( 即原来高级社时的生产队) 划成 89 个生产队。④ 但这些措施的基本思路仍是
只在江苏吴县设置水域政区统一管辖太湖渔民，不能满足沿湖各地分别设置水域政区管理太湖渔民
的要求。

1961 年 10 月，苏州地委受省委委托，会同沿湖各地召开了关于调整太湖渔业管理体制的专门
会议。水域政区主要管辖渔民、船只，渔民、船只行政关系的变更意味着水域政区的调整。会议肯
定了太湖统一管理以来的成绩，但 “当前有必要适当调整现有太湖渔业统一领导的管理体制，改变
部分渔船的行政领导关系”，决定将吴县太湖公社原属于无锡、武进和宜兴三地的渔船，分别划归
原属各地管辖。划入船只数量以 1952 年民船民主改革时太湖办事处接收上述地区的渔船数为标准，
共 615 只，其中无锡 176 只、武进 139 只、宜兴 300 只。太湖渔民划归沿湖各地管理后，省委要求
各地仍应坚持集体生产的原则，成立规模适当的专业渔业公社或渔业大队，不能分散自流。⑤

12 月，无锡市郊区太湖水产公司将建新、内河、国营 3 个捕捞大队和吴县划给无锡市郊区的宪光、
太湖两个队组建太湖人民公社渔业分社，1962 年 4 月改为太湖渔业公社⑥。1961 年底，吴县太湖公
社的新光、建湖、湖光、东风 4 个大队划入常州市，与镇江专区武宜养殖场、滆湖办事处滆湖大队
合并组成常州市太滆渔业公社⑦。由于武进县、宜兴县同属镇江专区，划归两县的渔民、船只转交
镇江专区常州市。分县设置渔业公社等水域政区后，渔民在沿岸港口附近生活、生产，但各地没有
明确划分太湖水面，而是在 1964 年由江苏省设立太湖区渔业生产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太湖渔业
生产。为了防止各地再次吸引渔民引发水域政区变动，会议强调各地渔民口粮标准应尽可能保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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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无锡市志》第 2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 1505页。
常州市地名委员会编: 《江苏省常州市地名录》，1982年印行，第 179—184页。



体一致，渔货购留比例、水产收购价格按省里规定统一执行，不能随意提高或降低①。
太湖渔民具体的派购任务，根据省委关于淡水专业捕捞地区按包产任务 80%的比例进行分配。

当然，由于各地渔船大小、产量多少、沿湖安排需要不同，派购比例也有差别。一般大船应占包产
指标的 80%至 84%左右，中船 ( 网船) 占 75%至 80%左右，中小船 ( 大钓船) 占 70%至 75%左右，

小船占 65%至 70%。派购或包产任务以外的渔产品，由集体或社员个人自由处理。② 相对于 1960 年
太湖公社 92%的上缴比例，这次上缴比例的调整可以说是让步不小。但与合作化初期 1957 年的
74．8%、1958 年的 79%、1959 年的 82%相比，大船、中船的上缴比例并没有明显的变化，中小船、

小船的上缴比例有所降低。尤其是和合作化之前 1956 年的 51%及无锡吸引渔民时所提没有上缴指
标相比，差距仍然很大。此前渔民流出时，要求 30%的渔产品可以自由买卖; 宜兴吸引渔民流入
时，许诺 30%的渔产品可以自由处理。因此，70%左右的上缴指标是渔民可以接受的。在调整水域
政区时，渔产品的管理并没有回到合作化之前的状态，但因作出了一些让步，矛盾得以暂时缓和。

江苏省内太湖渔业管理体制的调整让浙江吴兴的渔民看到了希望。早在 1958 年，太湖公社就
有一些渔民流入吴兴，但数量不多。1961 年从湖州市③到吴兴县态度坚决且做足了准备，鼓励太湖
渔民流入本地。吴兴县县委书记说: “渔船不要拉，来了就接收。1954 年交涉到现在了，现在也可
以让他们 ( 吴县) 跑了。”④ 湖州市还从制度上解决流入渔民的身份、组织问题，公安、粮食部门
的干部到流入渔船上登记户口，并供应粮油，将流入的渔船组成联社。在生活物资供应上，“湖胜
大队渔船上供应春节物资，每船供应兔子两只，每人肉半斤，粉丝豆制酱等”。日常口粮标准也大
大提高，太湖公社定 7 斤的提高到 11 斤，定 20 斤的提高到 24 斤，“并且 24 斤以下的小孩，每人每
月供应一斤饼干，大人节日供应一斤糕饼”。对于渔民迫切需要的生产物资，“每船供应桐油 30 斤、

拷皮 30 斤、土布 10 斤，并安排船只修理”。⑤ 这些政策对渔民很有吸引力，相比之下，太湖公社的
渔需物资依靠上级分配，比较紧张，不少船只三年未修，渔民和公社的矛盾非常尖锐。

对于最重要的渔产品自销问题，湖州作出了很大让步。在太湖公社，湖丰大队 1961 年上缴指
标是 160 担梅鲚鱼干，而湖州全年生产指标只有 50 担梅鲚鱼干，不到原来的 1 /3。在分配政策上，

太湖公社是分配 60%左右，而湖州全年只提留 5%的大队干部补贴，其余如船只保养、生产成本等
由渔民自由处理。太湖公社认为这是 “回到初级社时状态，好比单干一样”，对太湖专业渔业组织
是不妥当的。⑥

但湖州认为，之前的渔民流入，是因为他们世居浙江沿湖，生产在太湖南岸 ( 长兴—吴兴) ，
“迁回本省有利于提高产量，增加收入”，属于自动返回。湖州不仅没有拉拢，地、县领导反而一再
要求有关公社动员流入渔民返回江苏生产。在太湖水域政区调整后，宜兴、无锡渔民已经迁回原
籍，浙江渔民迁回原籍的要求更加迫切。太湖公社渔民流入后，湖州认为自己仍在动员渔民返回江
苏，并协助吴县有关人员进行劝导、动员，只是渔民表示拒绝。吴县所称 “领导的默许，上骗下
拉，物资引诱”，实则是因为吴县已停发口粮和生产资料，渔民生活困难，湖州不得已供应了部分
生活和生产资料。而太湖公社谈到的成立组织问题，则是因为渔民坚持不再返回江苏，湖州认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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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他们这种无组织、无领导的情况长期拖延下去而采取的措施。①

在湖州向上级报告的理由中，并没有渔产品自销问题。这是因为在集体化的大潮流下，不便过
多讨论这一问题。湖州重点强调统一管理在地理上给生产、生活带来的诸多不便。在渔业生产上，
这些渔民使用的渔船船型、网具设备与技术，只能适应太湖南部湖面; 而湖州沿湖的大钱、小梅等
地既是避风的停泊港，又是他们历来的渔货集散地。划归吴县后，渔民因湖面渔汛不熟而产量不
高，影响收入，渔货运销不便。到湖心生产，会因船小浪大而带来生命财产危险。同时，因为不生
产粮食，渔民需要到公社所在地领粮食，“到社里开一天会就得停止三天生产，遇上不好的天气，
五、六天不能生产也是常有的事”。生活方面，大多数渔民反映，他们的祖业田产在吴兴，迁到江
苏后，到公社开会、领粮，往往要冒着大风巨浪横穿湖心 70 余里到东山。为此，管辖湖州市、吴
兴县的嘉兴专区向上级部门提出: “该批渔民迁回我地确能有利渔民生产、生活，可以批准他们迁回
浙江，划归吴兴县湖滨、轧村等公社领导，建立捕捞大队，组织生产”②。这一请求最终得到了批准。

梳理吴县太湖公社渔民流出的过程可以发现，渔民流出既有对生产地变动的排斥，又有对渔产
品控制的不满。渔民希望调整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制度，减少上市量，自由买卖渔产品，在分配中
更偏重自己的收入。正是因为这些条件在太湖公社难以实现，渔民才会选择流出返回原籍。而渔民
原籍地愿意接收流出渔民，恢复被割断的渔农社会经济联系，解决 “吃鱼难”等问题，因此主张改
变太湖水域政区设置，分县设置水域政区。在调整太湖水域政区上，渔民和原籍地达成了共识。最
终，江苏省委决定放弃吴县统一管理的太湖水域政区设置，分县设置水域政区，并调整了部分经济
政策。这样既能恢复水陆、渔农之间的联系，又使集体化道路得到了保证。

四、余 论

太湖水域的政区调整反映了中共水域社会治理的逐渐成熟。关于水域政区设置，中共早期按湖
设治，倾向于将水域从陆地中分割出来统一管理。1952 年 11 月，中共中央指出: “做好渔民工作的
首要关键，是按湖设治，较大湖沼设渔民县，小者设渔民区、渔民乡，以统一湖上渔民 ( 包括该湖
上所有之船民) 之管理，改变过去分割数县，彼此不管状态。沿海渔民亦应根据打鱼区域，以一个
港口为中心划分渔民县、渔民区，设立专管机构，归一个专署或行署管辖。”③ 新生政权对水域社会
比较陌生，迫切要求改变水上工作的薄弱状态，但其中存在着某些不合理的设想。例如，沿海沿湖
渔民活动范围极广，根据捕鱼区域设置渔民县，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做法。而对位于数县边缘的湖
泊，确有成立专门机构的必要。

1953 年 5 月，江苏省委提出该省的水域政区设置计划。除太湖成立震泽县外，根据中央按湖设
治精神，决定成立专门的政权组织， “五千只船以上设县，一千只船以上设区，三百只船以上设
乡”，“拟在高宝湖成立一个办事处 ( 共有船 7229 只，渔民 23349 人) ，石臼湖 ( 有 3006 只船) 、
涌湖 ( 有 1441 只船) 、阳澄湖 ( 有 1170 只船) 、马家荡 ( 有 3269 只船) 、得胜湖 ( 有 1460 只船) 、
大纵湖 ( 有 2051 只船) 、长荡湖 ( 有 1531 只船) 、固城湖 ( 有 2006 只船) 、淀山湖 ( 船数未查明)
设区，其余不足一千条的湖荡设乡”。对于在内河及城镇的渔民，“不单独建立政权组织，视船只多
少及其分布分别成立渔民委员会，属附近县、市、区、乡领导”。④ 这其实是将湖泊从沿岸陆地中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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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出来，设立不同级别的水域政区。
地理环境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参考因素之一。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不

同，社会结构自然形成差异。水域是一种区别于平原、山地的独特地理环境，水域社会人群生产、
生活的特点是流动、分散。江南地区的水上人群是一个离散社会，处在不断 “离去”和 “散播”
的生活状态中，离散是水域社会的生活、社会组织方式。四处游荡的水上人变成定居的岸上人，离
散的人群与原来的定居人群形成一个整合社会。① 新中国成立后的太湖水域社会兼具离散、整合两
种特性。人民公社化之前，太湖渔民的生产方式比较分散，他们自由捕捞、买卖渔产品。太湖渔民
长期与沿岸陆地居民互动，渔产品主要供给沿岸陆地，太湖水域社会已逐渐与陆地社会整合，形成
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无论水上人群是否上岸，水域社会与陆地社会已不可分割。

中共非常重视太湖水域社会的离散性，针对水域社会设立专门政区管理，加强水上工作。高度
集中的人民公社制度与统一管理全湖渔民的水域政区结合后，太湖水域社会的离散性、整合性受到
很大的影响，渔民流动、分散的生产、生活方式被高度集中的生产、生活方式所取代，渔民与沿岸
陆地的社会经济联系也被强行切断，由此导致渔民流出，水域社会治理遭遇困境。此后，中共重视
太湖水域社会与沿岸社会的整合性，分县设置水域政区; 考虑到水域社会的离散性，适当提高渔产
品的自留比例，水域社会治理逐渐成熟。

其他湖泊的水域政区设置、社会治理情况各有不同。1954 年 3 月，邓子恢在 《第四次全国水产
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 “中共中央 1952 年 11 月 19 日发布了渔业工作指示，第一条是按湖设
治，划渔民县、区、乡、村，专管水产工作，现在太湖设县，舟山划了专区，北海市专管渔业了，
但有的应划未划，如鄱阳湖应设局，洞庭湖也应设专管局，洪泽湖亦应设专管机构。只有专业设治
了，才能管好渔业工作，这是最主要的……只要有机构即可有钱，各级水产部门应提出具体计划，
没有专管机构，一切都困难。”② 按照这一设想，除太湖之外，鄱阳湖、洞庭湖、洪泽湖都应设专管
机构。但事实上，将湖泊从周围陆地中划出单独设置水域政区，遇到了许多困难。

洞庭湖、鄱阳湖并未按湖设治③，而以洪泽湖为基础成立的洪泽县，虽然延续了近 30 年，最终
仍被沿湖陆地各县分割。1956 年，国务院以按湖设治的原则重新设立洪泽县，辖盱眙、泗洪、泗
阳、淮阴等县滨湖地区的乡、镇，以沿岸陆地环抱洪泽湖。这种行政区划 “造成水陆分割，渔农分
离的状态，渔农矛盾非常尖锐，经常发生滩地、水域权属争议问题，致使渔政管理和大规模的综合
开发无法进行”。1985 年 12 月，江苏省政府对沿湖陆地区划作了调整，将洪泽一县管辖的洪泽湖水
域分开，由洪泽、淮阴、泗阳、泗洪、盱眙五县分管。④ 从水域政区的设置情况看，中共对洞庭湖、
鄱阳湖水域的地理环境了解相对深入，没有按湖设治; 但对洪泽湖水域地理环境的了解有一个逐渐
深入的过程。中共对各地水域地理环境的真正了解是水域社会治理成熟的基础。中共在各个历史时
期了解 、利用地理环境开展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经验，对于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本文作者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助理教授)
( 责任编辑 乔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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